泸州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学籍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凡在泸州广播电视大学（包括县区工作站）进行了报到注册的各类学生（包括成人、中开、中专、中职套读等各类学种）均应由具体负责该生日常学习活动的市级直属或者县区工作站（教学点）课程管理员建立学生的学籍档案。

第二条，具体办法是：新生经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后，由教务科根据录取花名册把《学生档案袋》按其实际管理学生人数发给各教学点或工作站课程管理员。由各教学点或工作站课程管理员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负责管理。

第三条，档案内容应包括学生录取通知书、入学档案（报名表、体检表等）、学习成绩卡、毕业论文、学生在校期间奖惩材料、毕业登记表以及其他应归档的材料。

第四条，学生毕业或者中途退学，由负责该生的直属或县区的课程管理员完善学生的学籍档案，并由学生本人在泸州电大教务科统一制定的《泸州电大学生学籍档案领取情况登记表》签字后，由学生领取学籍档案交其所在单位或者学生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或学生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五条，直属课程管理员在学生毕业三个月内将《泸州电大学生学籍档案领取情况登记表》（在教务科表格下载处）及未领学生档案和未领学生的毕业证交相关科室（成人、中开由教务科负责，中专由招生办负责）保管一年。一年后，未领学生的档案及毕业证由教务科或招生办统一交学校档案室保管备查。

第六条，县区工作站学生档案及未领学生的毕业证由县区工作站负责保管。但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录取及毕业情况）报泸州电大备案。

第七条，本办法从2007年春开始执行。解释权在泸州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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